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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林地保护办法
（2016 年 12 月 30 日威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58 号公布 自 2017 年

2 月 1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林地保护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》《山

东省森林资源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林地的保护、管理和开发利用，适

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林地，是指郁闭度 0.2 以上的乔木林地

以及竹林地、灌木林地、疏林地、采伐迹地、火烧迹地、未成林

造林地、苗圃地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。

第四条 市、区（县级市）人民政府应当将林地保护纳入国

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协调解决林地保护中的重大问题。

第五条 市、区（县级市）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辖

区内的林地保护工作。

发展改革、财政、国土资源、规划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

林地保护相关工作。



威海市政府规章

- 2 -

威海市人民政府发布

第六条 区（县级市）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生态

安全需要和森林资源状况，编制县级林地保护利用规划，经同级

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。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

划、水土保持规划和城乡规划相互衔接。

第七条 林地保护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。

第八条 禁止下列破坏林地的行为：

（一）利用林地实施耕地占补平衡、土地整理和土地复垦项

目；

（二）擅自开垦林地从事种植、养殖活动；

（三）擅自在林地上进行采石、采矿、采砂、建房、修筑工

程、建造坟墓等改变林地用途的活动；

（四）其他破坏林地的行为。

第九条 建设项目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；确需使用林地

的，应当符合林地保护利用规划，节约集约利用林地。

第十条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，应当依法办理审核审批手续。

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涉及使用林地的，有关部门应

当征求同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意见：

（一）国土资源部门办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手续；

（二）规划部门进行建设项目选址规划。

第十二条 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，森林经

营单位可以在所经营的林地范围内，建设下列直接为林业生产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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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的工程设施：

（一）培育和生产种子、苗木的设施；

（二）贮存种子、苗木、木材的设施；

（三）林业科研、试验、示范基地；

（四）野生动植物保护、护林、森林病虫害防治、森林防火、

木材检疫的设施；

（五）供水、供电、供热、供气、通信基础设施。

第十三条 抢险救灾等急需使用林地的建设项目，可以依据

土地管理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先行使用林地。用地单位或者个人应

当在紧急使用事由消失后六个月内补办使用林地审核手续。属于

临时用地的，在紧急使用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林业生产条件，依

法补偿后交还原林地使用者，不再办理用地审批手续。

第十四条 对宜林地、疏林地，经营者应当结合实际严格保

护，采取封山育林、人工促进天然更新或者人工造林等措施，增

加森林植被。

第十五条 市、区（县级市）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对

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开展林地变更调查、

林地使用监管等工作，依法查处违法占用、破坏林地的行为。

第十六条 建立违法占用林地重大案件报告制度。对下列违

法占用林地案件，区（县级市）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及时

将案发情况、初步调查情况和进一步查处的意见报告市人民政府



威海市政府规章

- 4 -

威海市人民政府发布

林业主管部门：

（一）非法占用并毁坏防护林地、特种用途林地数量分别或

者合计达到 3300 平方米以上；

（二）非法占用并毁坏其他林地数量达到 6700 平方米以上。

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擅自开垦林地从事种植、养殖

活动或者在林地上进行采石、采矿、采砂、建房、修筑工程、建

造坟墓等活动，致使森林、林木受到毁坏的，依法赔偿损失,由林

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

的树木，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。

擅自开垦林地从事种植、养殖活动，对森林、林木未造成毁

坏或者被开垦的林地上没有森林、林木的，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

停止违法行为，限期恢复原状，可以处非法开垦林地每平方米十

元以下的罚款。

擅自在林地上进行采石、采矿、采砂、建房、修筑工程、建

造坟墓等活动，改变林地用途的，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

原状，处非法改变用途林地每平方米十元至三十元的罚款。

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、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林地管

理工作中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

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（一）不依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或者办理批准文件的；

（二）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，造成林地破坏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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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利用林地实施耕地占补平衡、土地整理或者土地复垦

项目的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